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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6-081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北京盛夏星空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投资概述 

1、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欧股份”或“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8 日与吴廷飞、霍尔果斯中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霆雨

投资有限公司及标的公司北京盛夏星空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夏

星空”）签订了《北京盛夏星空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

资协议》”），公司以人民币 53,333,333 元对盛夏星空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利

欧股份持有盛夏星空 10%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 年 1月 30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对外

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8）。 

2016 年 7 月 7 日，公司、李文革、深圳富存壹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与吴廷飞、霍尔果斯中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霆雨投资有限公

司及标的公司北京盛夏星空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北京盛夏星空影视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向

盛夏星空增资 9,5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实施完毕后，公司总共持有盛夏星空

20%的股权。 

同日，公司与吴廷飞签订了《北京盛夏星空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

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吴廷飞对盛夏

星空的业绩承诺为 2016 年及 2017 年的实际净利润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3 亿元。

（“实际净利润总额”是指标的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累计经审计的归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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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和不计入与股份支付相关成本费用后的净利润。）若

盛夏星空2016年度、2017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总额未达到人民币1.3亿元的90%，

则由吴廷飞对公司进行补偿。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本次对盛夏星空增加投资在公司董事长的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交易不涉及债务转移，也不会因为本次交易导致公司的关联方与公

司之间出现新的关联交易和产生同业竞争。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共同投资方以及标的公司，与公司、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任何关联关

系以及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认购协议》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一：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李文革 

甲方三：深圳富存壹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乙方一：吴廷飞 

乙方二：霍尔果斯中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乙方三：上海霆雨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北京盛夏星空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为本次投资的投资方，以下简称“甲方”或“投资

方”； 

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为本次投资丙方股东，以下合称“乙方”或“原股

东”； 

丙方为本次投资之标的公司，以下简称“丙方”、“标的公司”或“公司”； 

1、本次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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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方对标的公司市场估值达成的合意，在符合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

的前提下，投资方同意向标的公司投资 115,000,000 元（其中甲方一：95,000,000

元；甲方二：10,000,000 元; 甲方三：10,000,000 元;）。认购标的公司新发行

股份 6,211,420 股（其中甲方一：5,131,174 股；甲方二：540,123 股; 甲方三：

540,123 股;）。每股认购价格为 18.51 元。其中 6,211,420 元计入标的公司实收

资本，超过实收资本的部分（即 108,788,580 元）作为出资溢价计入标的公司资

本公积。 

2、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股权比例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即股本总额）将变更为人民币

45,100,309 元，股份总数变更为 45,100,309 股。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一持有标

的公司股份 9,020,063 股，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 20%；甲方二持有标的公司股

份 987,797 股，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 2.19%；甲方三持有标的公司股份 540,123

股，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 1.20%。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所持股份（股） 持股比例 

吴廷飞 11,069,771 24.55% 

霍尔果斯中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6,511,628 14.44% 

穆小勇 2,279,070 5.05% 

李志强 2,279,070 5.05% 

上海霆雨投资有限公司 2,279,070 5.05% 

刘知颖 1,627,907 3.61% 

谭海波 1,627,907 3.61% 

蒋丽霞 1,627,907 3.61% 

深圳前海乾元汇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27,907 3.61% 

李世飚 813,953 1.81% 

李文革 987,797 2.19% 

林峰 325,581 0.72% 

郝文敬 325,581 0.72% 

汪迪 325,581 0.72% 

田亮 325,581 0.72% 

叶茜 325,581 0.72% 

马天宇 325,581 0.72% 

李亦梅 325,581 0.72% 

刘彩红 325,581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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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果斯弘达颖智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203,488 0.45%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020,063 20.00% 

深圳富存壹号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540,123 1.20% 

合计 45,100,309 100% 

3、增资价款的用途 

标的公司承诺其在本协议项下获得的增资价款将全部用于业务扩展、研发以

及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一般流动资金。 

4、增资交割 

在协议第 4.2 条所述的投资方收到标的公司和原股东发出的书面通知和证

明文件之日起的十五（15）个工作日内，投资方将本次投资款即人民币

115,000,000 元（其中甲方一：95,000,000 元；甲方二：10,000,000 元; 甲方

三：10,000,000 元）缴付至标的公司的指定账户，其中 6,211,420 元计入公司

实收资本，超过实收资本的部分（即 108,788,580 元）作为出资溢价计入标的公

司资本公积。投资方应按照本条款之约定及时足额缴付投资款，若投资方迟延缴

纳的，每逾期一日，应按照迟延未缴付投资款金额的 0.5‰向标的公司支付违约

金。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吴廷飞 

乙方：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亦称“实际控制人”，乙方亦称“增资方”） 

上述合称“双方”，单称“一方”。 

1、本次交易增资方给予标的公司的投资前估值以标的公司 2016 年与 2017

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总额达到人民币 1.3 亿

元为基础。实际控制人对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为 2016 年及 2017 年的实际净利润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3 亿元。（“实际净利润总额”是指标的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累计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和不计入与股份支付相关

成本费用后的净利润。） 

2、双方同意，若 2016 年度、2017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总额未达到人民币 1.3

亿元（以下简称“目标净利润”）的 90%，则由实际控制人和增资方共同协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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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下补偿方式中的一种作为实际控制人对增资方的补偿： 

（1）实际控制人以现金形式向增资方补偿。上述现金补偿应于 2017 年度标

的公司审计报告或专项审核报告（“审计报告”或“专项审核报告”是指乙方指

定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中国会计准则对标的

公司进行审计或专项审核后出具的报告）出具后 15 日内由实际控制人支付给增

资方，补偿金额具体用公式表示为： 

补偿金额=增资额×（1.3 亿元-2016 年度、2017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总额）

/1.3 亿元 

（2）实际控制人或其指定第三方回购增资方本次增资对应的标的公司股份

数，回购价格等于增资方本次增资金额加上上述金额按照 8%的年化收益之和。

上述回购应于2017年度标的公司审计报告或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30日内向增资

方全额支付股份回购款。 

（3）实际控制人按照以下公式计算的股份数向增资方无偿转让标的公司股

份： 

无偿转让股份数=增资方本次增资所对应的标的公司股份数×[（1.3 亿元

-2016 年度、2017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总额）/1.3 亿元]×（1.3 亿元/2016 年度、

2017 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总额） 

双方同意，当实际控制人需对增资方进行补偿的情况确定时，即 2017 年度

标的公司审计报告或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若标的公司之股份采取协议转让方

式的，双方可共同协商确定在前述第（1）（2）（3）种方式中择一作为实际控制

人对增资方的补偿；若标的公司之股份采取做市转让方式的，则双方应协商选择

以上方式中届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许可的方式实施补偿。 

3、本补充协议有效期内，如果标的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 IPO 申报材料、

标的公司借壳上市相关协议已生效或其他投资方收购标的公司 51%或以上股份

的协议（该协议须包含其他投资方将乙方所持标的公司股份全部收购的条款）已

生效，则本补充协议第二条的补偿相关约定中止执行。如在此之后标的公司净利

润单年度出现超过 20%的下滑或标的公司 IPO、借壳上市、被收购事项终止的，

上述第二条恢复效力。 

四、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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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标的基本情况，定价依据，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主要风

险详见公司 2016 年 1 月 3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对外投资公告》

（公告编号：2016-018）。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7 月 9 日 




